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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考点 1：合同的分类

1、以法律、法规是否对其名称作出明确规定为标准，分为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

2、按照除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是否尚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为标准，分为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3、按照法律、法规或者当事人约定是否要求具备特定形式和手续为标准，分为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

4、按照双方是否互负给付义务为标准，分为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

5、以合同相互间的主从关系为标准，分为主合同与从合同。

6、根据合同的订立是否以订立另一合同为内容，可以将合同区分为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

考点 2：合同订立的形式

1、书面形式

2、口头形式

3、其他形式

其他形式可以分为推定形式和默示形式。

（1）推定形式

指当事人没有口头或文字的意思表示，由特定行为间接推知其意思而成立合同。

（2）默示形式

沉默原则上不具有意思表示价值，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特别约定。

考点 3：要约

要约是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当事人接受的意思表示。

【解释】“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1、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并不是指要约一定实际送达受要约人或者其代理人手中，要约只要是送达受要约人通

常的地址、住所或者其他能够控制的现实或虚拟空间，即为送达。（如信箱或邮箱等）

3、要约的撤回、撤销与失效

（1）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已经到达受要约人，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

【注意】下列情形下的要约不得撤销：

①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的；

②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工作。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新要约）

考点 4：承诺

1、承诺应当具备的条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

（2）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

（3）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4）承诺必须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并到达要约人。

2、承诺自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自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

效。



3、承诺的迟延与迟到

迟延（主动晚） 迟到（被动晚）

行为

形态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

诺

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况能够及时到达要

约人，但因其他原因致使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

法律

效果

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

承诺有效的以外，迟延承诺应

视为新要约。

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

外，迟到承诺为有效承诺。

4、承诺的撤回

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即在承诺生效之前到达要

约人。（承诺可撤回不可撤销）

【注意】承诺不能撤销，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的，属于违约。

考点 5：未按约定履行

1、提前履行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

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2、部分履行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是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

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考点 6：抗辩权的行使

1、同时履行抗辩权

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

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2、后履行抗辩权（后履行一方享有）

合同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

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3、不安抗辩权（先履行一方享有）

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在对方

没有履行或者没有提供担保之前，有拒绝自己履行的权利。

（1）以下情况属于“确切证据”：

 ①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②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③丧失商业信誉；

 ④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2）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①中止履行：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行使中止权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在接到通知后，提供相

应的担保，使合同得以履行。

如果对方当事人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安的原因消除，应当恢复

合同的履行。

 ②解除合同：中止履行合同后，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

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考点 7：代位权

1、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条件



（1）两个债权都合法；

（2）两个债权都到期；

（3）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或从权利（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

（4）损害了债权人债权；

（5）债务人的债权非专属于自身。

【解释】所谓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

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3、代位权的行使

（1）债权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形式行使代位权。

（2）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不能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的

数额，否则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次债务人负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

债务人负担。

（4）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注意】债权人对代位权行使的结果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考点 8：撤销权

1、撤销权，是指债务人实施了减少财产或增加财产负担的行为并危及债权人债权实现时，债权人为了保障自

己的债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权利。

2、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有效的债权。

（2）债务人实施了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

 ①放弃到期、未到期债权。

 ②无偿转让财产。

 ③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高价受让他人财产。

 ④放弃债权担保。

 ⑤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或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3）债务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若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或增加其财产负担的处分

行为，但不影响其清偿债务，则债权人不能行使撤销权。

3、撤销权的行使

（1）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因处分财产

而危害债权的行为。

（2）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 5 年内没有

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3）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4）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

【注意】第三人返还或折价补偿的财产构成债务人全部财产的一部分，债权人对于撤销权行使的结果并无优

先受偿的权利。

【总结】

代位权 撤销权

适用条件

债务人怠于行使

到期债权损害

债权人利益

①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

履行期限

②无偿转让财产

③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且第三人知道

债权是否到期 已经到期 是否到期均可



被告 次债务人 债务人

债权人 有优先受偿权 无优先受偿权


